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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崇友文教基金會 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公園路30號10樓A室
承辦人：黃鈺雯 專員
電話：02-23813345分機12
電子信箱：gfc@gfc.org.tw

受文者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崇友文教（115）字第11500000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申請辦法、申請表、宣傳海報電子檔各乙份 (0000003A00_ATTCH1.pdf、

0000003A00_ATTCH2.doc、0000003A00_ATTCH3.png)

主旨：為培植家庭經濟弱勢且有發展潛力之電機、機械、建築、

土木營造、電子、光電、資訊工程優秀學子，本會特設立

「崇友實業獎學金」，檢附相關申請辦法、申請表與宣傳

海報電子檔，惠請 貴校協助宣傳公布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崇友實業秉持關懷社會與培育人才之精神，期望培植具發

展潛力但經濟條件不利之學生，減輕就學負擔、勇敢追

夢，並鼓勵其未來投身專業、貢獻社會特設立「崇友實業

獎學金」。

二、本獎學金提供公私立大專校院電機、機械、建築、土木營

造、電子、光電、資訊工程相關科系在校生每名每學期新

臺幣50,000元整，每學期錄取40名學生，本會保留最終額

度決定權。惠請 貴校相關學系協助公布宣傳，並推薦合適

學生參加。

三、申請期限至115年3月20日(星期五)中午十二點截止，申請

辦法及資格請參閱附件及本會官網https://www.gfc.org.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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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w/project-news/2735。

四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聯絡人：黃鈺雯專員，電話(02)

2381-3345分機12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電機、機械、建築、土木營造、電子、光電、資訊工程學系(含附件)、財團法人

崇友文教基金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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